国家社科基金年度、青年项目过程管理要点
1.管理系统：过程管理均在国家社科基金科研创新服务管理平台中进行，建议尽快注册账号熟悉系统管理流程。系统网址：http://xm.npopss-cn.gov.cn/，或可从全国社科工作办网址首页进入。
2.填报立项回执：所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预算填报均在国社科管理平台https://xm.npopss-cn.gov.cn/完成，一般在立项通知书下达后1个月内填报立项回执（具体时间以当时通知为准），其主要内容是经费预算。预算根据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》填报，其中间接费用比例为40%，直接费用各科目比例不设限制。经审核后该预算将作为项目经费使用和结题时经费决算的依据。

特别注意：经费不得列支论文版面费。
3.开题报告：本年度各单位应于2025年12月15日前组织召开本单位开题报告会，由项目负责人进行PPT汇报，专家现场点评。
4.项目中期检查：项目立项后1年开展，由省社科规划办组织中期检查，主要检查内容包括：课题组按照项目研究计划所开展的工作，研究进度、经费使用情况等。

中检流程指引：http://www2.scut.edu.cn/socialsci/2020/0520/c25730a378336/page.htm
5.经费使用：请按照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》《华南理工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类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办法》依法合规加快经费使用进度，经费使用进度作为结项鉴定考核内容之一。

注意：市内交通费不得超5千元；燃油费不得超5千元；办公用品不得超2万元。
6.预结项：项目研究完成（按申报完成时间，一般为2-3年）应准备结项。在正式申请结项前由学院组织预结项鉴定，3名相关领域专家审阅通过认为达到结项要求时，方可正式提交结项鉴定。
7.项目结项：结项鉴定成果需与预期成果一致，其中成果为著作或研究报告的，字数需达15万字以上，20万字为妥，最终成果不能在鉴定前出版；论文要求唯一标注国家社科基金资助，论文集要求超过10篇以上，其中C刊不少于8篇，围绕研究主题形成体系。成果形式为两类的，两类要求均需达到。著作、研究报告书稿及未发表的论文均须查重，查重率要求在10%以内最多不超过15%。（以专著或研究报告结项，发表论文等阶段性成果的情况仍然是结项的重要考虑指标。）成果内容应与申请书研究内容紧密相关，与预期研究计划基本一致。
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，可申请免鉴定：（1）成果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（含）以上或者其他省部级科研成果奖项一等奖的；（2）成果获得省部级及以上领导同志肯定性批示，并被有关部门采纳的；（3）成果被《国家高端智库报告》或国家社科基金《成果要报》采用的；（4）项目最终研究成果内容经有关部门认定为涉密（应当标注密级），且质量和水平已得到相关部门认可的。（注：满足“成果获得省部级及以上领导同志肯定性批示，并被有关部门采纳的”条件的，申请免于鉴定时除批示证明外，还须提供成果采纳证明（学校开具的批示采纳证明无效）。）
结项：建议项目负责人最迟在第3年提交结项，一旦不通过还有一次修改机会；撰写《鉴定结项成果》时，可以在引言或摘要或文末适当位置展现项目的论文等阶段性成果、学术影响等情况。以便鉴定专家能更全面了解项目进展，做出客观评价。

注：艺术学单列项目结项要求和流程以鉴定手续链接为准。
年度项目鉴定结项手续：http://www2.scut.edu.cn/socialsci/2020/0520/c25732a378351/page.htm
艺术学项目结题鉴定手续：http://sites.scut.edu.cn/socialsci/2022/1121/c25732a487171/page.psp
8.项目变更：项目研究过程中如成果形式、团队成员、经费预算等产生变更，均须在系统提交变更申请。变更申请需在结项前完成。

特别提示：如论文发表难度大，建议以论文集为结项成果的要尽快提交变更成果形式申请。

年度项目变更流程：http://www2.scut.edu.cn/socialsci/2020/0520/c25731a378341/page.htm
年度转出手续：http://www2.scut.edu.cn/socialsci/2020/0520/c25731a378339/page.htm

